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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9 日，財政部發布第 80/2021 通告，

為《2019 年稅務管理法》和第 126/2020 法令提供

實施指導。此通告將於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並

取代多項現有法規，其中包括第156/2013通告。

繼我們於 11 月 5 日發布的稅務簡報強調對跨境電子

商務和數字業務的稅收規則後，本簡報將重點關注于

本新通告中的一般稅務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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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分配的指導

根據第 126/2020法令，在不同省份運營多項業務活動的企業，若這些活動集

中于總公司核算，則必須在總公司集中申報，但需向各省份分攤和繳納稅款。

第80/2021通告中使用一整章來提供這方面的指導。一些值得注意點如下：

❖ 以下為適用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的分配情況 :

- 製造業附屬單位/經營地點

- 不動產轉讓

- 建設活動（僅適用VAT）

- 位於各省區的水電站

- 電子彩票業務

❖ 分配給位於不同省份的製造業附屬單位/經營地點的 VAT 應納稅額為，

各製造業附屬單位/經營地點的增值稅前收入乘以2%（適用10%VAT的

商品）或1%（適用於5%VAT的商品）。按上述公式計算所得的VAT若高

於總部的VAT應納稅額，則應重計：具體為以總部的VAT應納稅額乘以

相關製造單位/營業地點的收入與總收入的比例（此爲增值稅前的收入）。

❖ 此通告還規定，若附屬單位發生直接銷售，開具發票並能正確記錄進項

稅額和銷項稅額，則應直接向其所在地稅務部門申報並繳納增值稅。但

新通告並未明確，對於既有生產經營活動又有貿易活動的附屬單位，應

按上述分配原則繳納增值稅，還是按銷項稅額減進項稅額繳納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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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分配的指導 (續)

❖ 依各省附製造業單位/經營地點的應繳企業所得稅應按各製造業單位/經營

地點的費用佔總費用的比例分配。但是，對於稅收激勵活動，將不按費

用率計算，而應根據單位/地點的實際經營成果和適用的激勵政策確定應

付的企業所得稅額。

❖ 對於跨省轉讓房地產，按收入的1%向各省分配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這

與之前機制不同，之前是向轉讓發生地省份按淨收益的20%繳納企業所

得稅，而增值稅則按含稅的轉讓收入的 2%計算。

❖ 納稅年度的前三個季度暫繳的企業所得稅總額不得低於整年所得稅總額

的 75%《75% 規則》。此 75% 規則也適用於不同省份製造業附屬單位/

經營地點的稅務分配（包括享受所得稅優惠的製造業附屬單位/經營地

點）。

❖ 對於總部支付給在不同省份的附屬單位/營業地點工作的員工的收入，為

這些員工代扣代繳的個人所得稅將上繳于員工工作所在省份的稅務局。

對於員工調動，輪換或外派的，個人所得稅額將上繳于員工工作所在省

份的稅務局。 分配給各省的個稅金額將不會在年終個稅決算時重新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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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納稅申報須使用第80/2021通告中附帶的新表格

❖ 此新通告中的附帶表格/模板將取代第 156/2013 通告中現有的所有納

稅申報表和相關文件，並於 2022年 1 月 1日起適用於納稅申報。但是，

對於年終稅務申報，新的表格/模板將從 2021納稅年起應用。

❖ 航運行業的重大變化：國外航運服務的稅務申報已在2015年從季度申

報改為季度預繳及年終決算。但國外航運的申報表（表01/VTNN）最

初是為季度申報而設的，還未更新以反映此更改，因此至今仍用於年度

申報。

針對這個問題，新通告對該表格的模板進行了重大更改，使其更適合與

年終申報目的。但是，新表格（及其相關附錄）僅提及企業所得稅，因

此不清楚應如何申報增值稅，因為外國航運的許多費用/附加費均受預

扣稅的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成分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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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晰的退稅申請指南–附帶更嚴格的規定

更清晰的指導

對於增值稅退稅，新通告規定各類增值稅退稅（如出口銷售、投資項目等）

的退稅申請及其附帶的證明文件。其次，還規定可以收回增值稅退稅的情況，

例如，出口貨物退貨時，納稅人必須退還出口銷售退稅對應的增值稅部分，

並支付相應的滯納金利息。

在企業清算的情況下，納稅人無需提交增值稅退稅申請。取而代之，在企業

清算的稅務審計期間，稅務機關將計算出符合退還條件的進項稅額，並在抵

消其他應繳稅款後支付給納稅人。

新通告還對多繳稅款，滯納金利息和罰款等情況提供指引（統稱為多繳款

項）。與 156/2013通告相比，也存在許多變化。例如：

- 原則上，多繳款項應先與相同稅種/性質的抵消。根據第 156/2013 通告，

必須在連續6個月進行抵消後才能申請退稅。新通告取消了這6 個月的時

間，這意味著在第一次抵消後的餘額就可以申請退稅。

- 新通告還規定對多繳款項的退稅流程，而第156/2013 通告中是沒有明

確規定的。

嚴格的管理機制

第80/2021 通告引入各種解決退稅申請的措施。這包括稅務機關，海關和銀

行之間的合作，以識別高風險退稅申請並發現逃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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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積極的變化

❖ 對於稅收協定的申請，新通告下的流程已從通知改為批准。并且引入

了稅務機關審查和評估的期限。稅務機關應在收到足夠文件後30日內

作出決定，批准免稅/減免稅額，或書面通知納稅人拒絕申請的理由。

此期限可以延長10日若稅務機關需要進行進一步審查以確認立場。 此

為一項積極的變化，因它能消除迄今為止面臨的不確定性 — 以及稅收

協定適用被否定下隨之而來的巨額利息和罰款的風險 — 並為納稅人在

稅收協定下尋求其應有的權利提供便利。

❖ 第71/2010通告中關於汽車和摩托車銷售價格評估的規定已被廢除。

稅務審計程序的各種變化

應對疫情的變化

如果 IT 基礎設施足以實施必要的審計程序，則無需進行現場稅務審計。這

項新規定為綫上稅務審計制定更明確的基礎，特別在疫情的影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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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審計程序的各種變化（續）

其他變化

對於在稅務機關辦公室進行的稅務審計（案頭審查），新通告只允許納稅人兩

輪的解釋和/或提供附加信息和文件。經兩輪審核並未提供資料或所提供的資

料不符合稅務機關的要求，稅務機關有權核定稅務或可在納稅人所在地進行稅

務稽查（現場稽查）。 這取代了目前較爲寬鬆的案頭審查及沒有兩輪的限制。

稅務稽查團隊在現場稽查的工作受到更加正規的稅務機關管理層的監督。監管

決定將與稅務稽查決定同時下發，並發送給稅務稽查團隊，監管者，納稅人及

其他相關組織/個人。

按照現行規定，稅務稽查結束後，稅務稽查團隊應出具稅務稽查紀要，納稅人

有5個工作日的時間簽署。然而，在實踐中，稅務審計紀要可能有許多草稿版

本。 這給何時將草案版本視為要受制于 5 個工作日時間表的最終草案造成了

不確定性。新通告要求稅務稽查團隊向納稅人正式公佈稅務稽查紀要終稿，納

稅人將在5個工作日內進行審核，並作出說明。納稅人仍需在收到稅務稽查紀

要終稿後5個工作日內簽署稅務稽查紀要。

每年的稅務稽查計劃須在計劃批准後30個工作日內在稅務部門網站上公佈或

通知納稅人（以信函，電話或電子郵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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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天然氣的稅收

新通告允許與石油和天然氣活動有關的稅收以及石油權

益轉讓的資本利得稅按交易中使用的外幣申報和支付。

現行法規（第36/2016通告）僅允許使用美元。

新通告中取消第36 通告有關石油和天然氣稅收中的特

許權使用費，企業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申報繳納程序的

部分規定。但是，新通告中並沒有相應的指引。因此，

需要參考 2019 年稅務管理法和第126/2020 法令的指

導。這也造成不確定性，因為 2019 年稅務管理法和第

126/2020法令的指導對某些方面是不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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